
 

 

開南大學進修及推廣教育處報名表 

第      學年度      期 □專班□隨班附讀            學號: 

姓      名 
 

性 別 
 

  

(

浮

貼

照

片

) 
兩

吋

照

片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 國      年       月        日 

畢業學校  科 系  

最高學歷  

報名類別 □新住民學士學分班 

報名系班別                                            □日間部      □夜間部 

參加本課程 

資訊來源 

□本站網址 □簡訊□收取簡章□主動洽詢 

□親朋介紹            □其他               

通訊地址  

E - M A I L  

聯絡電話 
(日間)                      (夜間) 緊急聯絡人/關係  

(行動電話) 緊急聯絡人電話  

服務機關 
名 稱  職稱  電話  

地 址  傳真  

學員類別 □ 新 生  □ 校 友  □ 舊 生  □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1、報名班別額滿或未達最低開班標準時是否報名另一班別  

   □是  □否   

2、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退學、休學者，應依下列標準收費：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 

  （2）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 

  （3）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3、碩士學分班抵免研究所學分數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數)二分之一為原則，且成績須達 70(含)分以上專業科目

始可抵免。 

4、學分抵免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規定及該年度各院系課程規劃表辦理，請於報名時自行考量修  讀之課程及學分數 

   之限制，相關辦法及規劃表請參閱本校秘書室及各系所網頁。 

5、學分班學員無正式學籍不得以此身分辦理緩徵或簽證。 

6、請學員詳細閱讀後簽名。 

7、上課期間如遇颱風，依縣府公告為主，本部將擇期補課。 

8、學員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1)本人同意所檢附報名資料：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聯絡電話、行動電話、通訊地址、E-mail、就讀

/畢業學校名稱、科系名稱、任職公司名稱、職稱、特殊狀況、照片，供開南大學辦理推廣教育相關業務用途使用，

非經本人同意，本校所蒐集之本人個人資料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2)開南大學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如下：(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開南大學

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2)地區：本校校址及辦理鄉、鎮、市民大學之所在地。(3)對象：參與本校辦理各類

推廣教育之學員。(4)方式：以電話、簡訊、郵寄等方式提供開南大學推廣教育相關業務資訊。 

    (3)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學員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報名作業，致

無法提供學員相關服務。 

                                     學員簽名：                       

備        註 課程名稱 

承辦人員：         
 

繳費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現金 □刷卡卡號          □匯款後五碼          

收據號碼                      學費                   雜費                上機費             

報名費             總計                            


